


請注意，要求提供公司通訊及可供採取行動的公司通訊的印刷本自要求當日起計一年內有效，除非被撤銷或取代
（以較早者為準）。本公司將於有關要求屆滿後尋求相關股東選擇公司通訊及可供採取行動的公司通訊的接收方式
（倘適用）。

附註：
1. 自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生效。
2. 公司通訊指本公司發佈或將予發佈以供股東或投資大眾參照或採取行動的任何文件，包括但不限於 (a)董事會報告，公

司年度帳目連同核數師報告副本以及（如適用）財務摘要報告；(b)中期報告及（如適用）中期摘要報告；(c)季度報告（如
有）；(d)會議通告；(e)上市文件；(f)通函；及 (g)代表委任表格。

3. 可供採取行動的公司通訊是指任何涉及要求股東指示其擬如何行使其有關股東權利的本公司公司通訊。
4. 本公司股份的持有人。
5. 股東有責任提供有效的電郵地址。倘本公司發送可供採取行動的公司通訊至股東提供的電郵地址且並無收到任何「無法

寄送信息」，則本公司將被視為已遵守上市規則。
6. 本公司網站及聯交所網站上發佈之中英文公司通訊版本。
7. 本公司將就派發公司通訊之新安排及選擇公司通訊之收取方式向股東寄發之函件回條。




